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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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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1068

公司简称：中铝国际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吴志刚 其他公务 武建强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铝国际 601068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中铝国际 206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建 李刚

电话 010-82406806 010-82406806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99号C座 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99号C座

电子信箱 IR-chalieco@chalieco.com.cn IR-chalieco@chalieco.com.cn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50,190,459,008.97 49,069,001,366.16 49,030,983,416.00 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0,045,456,966.88 10,158,694,356.36 10,152,648,726.48 -1.1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86,851,099.52 -789,342,435.31 -785,118,109.87 -37.69

营业收入 13,516,498,871.86 14,120,014,779.00 14,108,969,326.55 -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061,243.36 232,083,333.02 231,931,077.82 -9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2,216.58 131,944,376.07 131,959,337.84 -99.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42 3.05 3.05 减少3.4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8 0.08 -1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2�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8,10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3.56 2,176,758,534 2,176,758,534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其他 13.50 399,476,000 0 未知

洛阳有色金属加工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94 86,925,466 86,925,466 无 0

阮美霞 境内自然人 0.15 4,531,100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3 3,742,769 0 无 0

张鹤 境内自然人 0.07 2,051,400 0 无 0

姚元熙 境内自然人 0.07 2,000,000 0 无 0

北京盈和智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盈和智久赢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05 1,500,000 0 无 0

林兴 境内自然人 0.05 1,274,950 0 无 0

赵丽华 境内自然人 0.04 1,222,3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注1： 中铝集团持有的股份数量未包含其通过附属公司洛阳院间接持有的本

公司 A�股股票及通过其附属公司云铝国际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的本公司 H�

股股票。中铝集团连同其附属公司共持有本公司 2,283,179,000�股，其中包

括 2,263,684,000�股 A�股及 19,495,000�股 H�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7.16%。

注2：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之附属公司云铝国际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

司19,495,000股H股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代为持有。

注3：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399,476,000股

H�股中包含代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之附属公司云铝国际有限公司持有的

19,495,000�股 H�股。

注 4：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5�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2016年可续期公司债（第一期） 16中工Y1 136760 2016/10/11 1,208,000,000.00 5

2017年可续期公司债（第一期） 17中工Y1 136974 2017/3/13 500,000,000.00 6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73.87 73.11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0.77 1.66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51,649.89万元，降幅为 4.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6.12�

万元，降幅为 95.67%。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号），本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开始执行该会计准则。 本公司结合该等会计准则的衔接规定，审慎评估相关事实和情况后，就有关事

项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余额，其影响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

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2019年6月30日受影响的

报表项目及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2019年1

月1日列报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前2018年12

月31日列报金额

租赁 预付款项 1,285,079,327.01 1,154,136,289.66 1,154,443,987.85

租赁 使用权资产 23,379,327.91 28,531,409.02 ———

租赁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98,928,942.67 1,365,250,795.66 1,353,597,500.02

租赁 租赁负债 12,013,156.67 16,570,415.19 ———

2.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9年1—6月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财会【2019】6号对资产负债表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和原

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名称

2019年6月30日受影响的报

表项目及金额

变更后2019年1月1日列报金

额

变更前2018年12月31日列报

金额

1.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分开列示

应收票据 437,006,809.40 524,256,735.77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14,

832,501,636.85

应收账款 14,634,446,328.58 14,308,244,901.08

2.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分开列示

应付票据 639,214,566.76 752,425,989.4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16,

068,672,074.62

应付账款 14,578,368,435.74 15,316,246,085.16

本公司执行财会【2019】6号对利润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名称

2019年1—6月受影响的报

表项目及金额

变更后2018年1—6月

列报金额

变更前2018年1—6月列

报金额

1.信用减值损失列报调整 信用减值损失 -35,528,168.58 17,312,881.44 -17,312,881.44

2.资产减值损失列报调整 资产减值损失 16,561,455.82 -16,561,455.82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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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于2019年8月22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2日以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三）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有效表决人数3人，出席监事对相关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四）监事会主席范光生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和《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中期业绩公告及中期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和《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议案表决结果：3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 A�股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

A�股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议案表决结果：3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

特此公告。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2日

●报备文件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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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于2019年8月22日以现场方式和电话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相关议案于2019年8月8日以邮件的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

（三）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委托表决1人），有效表决人数9人。 董事吴志刚先生因其他公务未

能亲自出席，书面授权董事武建强先生代为出席并进行表决。

（四）公司董事长武建强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总法律顾问、相关部门人员和中介机构相关人员列席

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和《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中期业绩公告及中期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和《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修订《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公告》和《中铝国际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修订《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修订《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审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修订《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议事规则》。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修订《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任命伏军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席， 按照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依法行使职权，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相同，自本次

董事会决议作出之日起生效。

公司原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席武建强先生自本决议作出之日起不再担任提名委员会主席职务。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 A�股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

A�股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

特此公告。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2日

●报备文件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

601068

证券简称：中铝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19-059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了进一步完善与规范公司治理制度,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9年4月修订）》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拟对《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有关条款进行相应修订。

2019年8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公司章程》的修订案，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六条 公司于 2012�年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首次

在境外发行以外币认购的外资股3.63亿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上市；于2018年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首次在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认购普

通股29,590.6667万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 ）上市。

本章程自公司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生效，以取代原来在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之公司章程。 本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

为规范公司的组织与行为、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权利

义务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第六条 公司于 2012�年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首次

在境外发行以外币认购的外资股3.63亿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上市；于2018年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首次在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认购普

通股29,590.6667万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 ）上市。

本章程自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以取代

原来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之公司章程。本章程自生效之日

起，即成为规范公司的组织与行为、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

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2

第二十七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香

港联交所上市规则、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报国家有关主

管机构批准，购回本公司的股份：

（一）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 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 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 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

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五） 法律、行政法规许可的其他情况。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得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七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香

港联交所上市规则、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报国家有关主

管机构批准，购回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

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

司债券；

（六）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七）法律、行政法规许可的其他情况。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

3

第二十八条 公司经国家有关主管机构批准购回股份， 可以下

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 向全体股东按照相同比例发出购回要约；

（二） 在证券交易所通过公开交易方式购回；

（三） 在证券交易所外以协议方式购回；

（四） 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八条 公司经国家有关主管机构批准购回股份， 可以下

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向全体股东按照相同比例发出购回要约；

（二）在证券交易所通过公开交易方式购回；

（三）在证券交易所外以协议方式购回；

（四）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

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

中交易方式进行。

4

第二十九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至第（三）项

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或者在证券交易所外以协议方式购

回股份时，应当事先经股东大会按本章程的规定批准。 经股东

大会以同一方式事先批准，公司可以解除或者改变经前述方式

已订立的合同，或者放弃其合同中的任何权利。

前款所称购回股份的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同意承担购回股

份义务和取得购回股份权利的协议。

公司不得转让购回其股份的合同或者合同中规定的任何

权利。

第二十九条 公司在证券交易所外以协议方式购回股份时，应

当事先经股东大会按本章程的规定批准。经股东大会以同一方

式事先批准， 公司可以解除或改变经前述方式已订立的合同，

或者放弃其合同中的任何权利。

前款所称购回股份的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同意承担购回股

份义务和取得购回股份权利的协议。

公司不得转让购回其股份的合同或者合同中规定的任何

权利。

5 原章程第二十九条后，增加一条

第三十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 （一） 项、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经股东大会的授权，由

2/3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通过。

6

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

······

第二百八十七条

原章程自第三十条起，条款数均加一。 即：

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

······

第二百八十八条

7

第三十一条 公司依法购回股份后， 属于本章程第二十七条第

（一）项情形的，应当在收购之日起10日内注销；属于本章程

第二十七条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6个月内转让

或注销；属于本章程第二十七条第（三）项规定收购的公司股

份，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用于收购的资金应

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的股份应当在一年内转让

给职工。

公司依法注销购回股份后，应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

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并作出相关公告。

被注销股份的票面总值应当从公司的注册资本中核减。

第三十二条 公司依法购回股份后， 属于本章程第二十七条第

（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 10�日内注销；属于本章程

第二十七条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 6个月内转

让或者注销；属于本章程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第（五）项、第

（六）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

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并应当在 3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依法注销购回股份后，应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

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并作出相关公告。

被注销股份的票面总值应当从公司的注册资本中核减。

8

第三十四条 公司或者其子公司在任何时候均不应当以赠与、

垫资、担保、补偿或贷款等任何方式，对购买或者拟购买公司股

份的人提供任何财务资助。 前述购买公司股份的人，包括因购

买公司股份而直接或者间接承担义务的人。

公司或者其子公司在任何时候均不应当以任何方式，为减

少或者解除前述义务人的义务向其提供财务资助。

本条规定不适用于本章程第三十六条所述的情形。

第三十五条 公司或者其子公司在任何时候均不应当以赠与、

垫资、担保、补偿或贷款等任何方式，对购买或者拟购买公司股

份的人提供任何财务资助。 前述购买公司股份的人，包括因购

买公司股份而直接或者间接承担义务的人。

公司或者其子公司在任何时候均不应当以任何方式，为减

少或者解除前述义务人的义务向其提供财务资助。

本条规定不适用于本章程第三十七条所述的情形。

9

第三十六条 下列行为不视为本章程第三十四条禁止的行为：

（一） 公司提供的有关财务资助是诚实地为了公司利益，

并且该项财务资助的主要目的不是为购买本公司股份，或者该

项财务资助是公司某项总计划中附带的一部分；

（二） 公司依法以其财产作为股利进行分配；

（三） 以股份的形式分配股利；

（四） 依据本章程减少注册资本、购回股份、调整股权结

构等；

（五） 公司在其经营范围内，为其正常的业务活动提供贷

款 （但是不应当导致公司的净资产减少， 或者即使构成了减

少，但该项财务资助是从公司的可分配利润中支出的）；及

（六） 公司为职工持股计划提供款项（但是不应当导致公

司的净资产减少，或者即使构成了减少，但该项财务资助是从

公司的可分配利润中支出的）。

第三十七条 下列行为不视为本章程第三十五条禁止的行为：

（一） 公司提供的有关财务资助是诚实地为了公司利益，

并且该项财务资助的主要目的不是为购买本公司股份，或者该

项财务资助是公司某项总计划中附带的一部分；

（二） 公司依法以其财产作为股利进行分配；

（三） 以股份的形式分配股利；

（四） 依据本章程减少注册资本、购回股份、调整股权结

构等；

（五） 公司在其经营范围内，为其正常的业务活动提供贷

款 （但是不应当导致公司的净资产减少， 或者即使构成了减

少，但该项财务资助是从公司的可分配利润中支出的）；及

（六） 公司为职工持股计划提供款项（但是不应当导致公

司的净资产减少，或者即使构成了减少，但该项财务资助是从

公司的可分配利润中支出的）。

10

第六十四条 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

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和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公司发行债券、发行任何种类股票、认股证和其他

类似证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等

事项作出决议；

（十）修改本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二）审议批准本章程第六十五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三） 审议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3%以上的股东的

提案；

（十四）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事项；

（十五）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六）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七）修改公司现金分红政策；

（十八）审议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或公司章程规定

应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十九）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股东大会可以授权或委托董事会办理其授权或委托办理

的事项。

第六十五条 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

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和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公司发行债券、发行任何种类股票、认股证和其他

类似证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等

事项作出决议；

（十）修改本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二）审议批准本章程第六十六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三） 审议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3%以上的股东的

提案；

（十四）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事项；

（十五）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六）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七）修改公司现金分红政策；

（十八）审议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或公司章程规定

应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十九）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股东大会可以授权或委托董事会办理其授权或委托办理

的事项。

11

第六十八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或股东

大会召集人通知的其他具体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将提

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

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第六十九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或股东

大会召集人通知的其他具体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将提

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

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12

第七十八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

合并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议案，并可

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以书面形式提交

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应在当在收到提案后2日内发出股东

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 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后，不得修改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七十七条规定

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第七十九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

合并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议案，并可

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以书面形式提交

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应在当在收到提案后2日内发出股东

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 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后，不得修改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七十八条规定

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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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三条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

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同意、反对或弃权。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作

为沪港通股票的名义持有人，按照实际持有人意思表示进行申

报的除外。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

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 “弃

权” 。

第一百二十四条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

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同意、反对或弃权。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作

为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通机制股票的名义持有人，按照

实际持有人意思表示进行申报的除外。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

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 “弃

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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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二条 公司拟变更或者废除类别股东的权利， 应当

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和经受影响的类别股东在按本章

程第一百三十四条至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分别召集的股东会

议上通过，方可进行。

由于境内外法律、行政法规和上市地上市规则的变化以及

境内外监管机构依法做出的决定导致类别股东权利的变更或

者废除的，不需要股东大会或类别股东会议的批准。

本章程第十六条所指公司内资股东可将其持有的股份转

让给境外投资人，并在境外上市交易的行为，不应被视为公司

拟变更或者废除类别股东的权利。

第一百三十三条 公司拟变更或者废除类别股东的权利， 应当

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和经受影响的类别股东在按本章

程第一百三十五条至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分别召集的股东会

议通过，方可进行。

由于境内外法律、行政法规和上市地上市规则的变化以及

境内外监管机构依法做出的决定导致类别股东权利的变更或

者废除的，不需要股东大会或类别股东会议的批准。

本章程第十六条所指公司内资股东可将其持有的股份转

让给境外投资人，并在境外上市交易的行为，不应被视为公司

拟变更或者废除类别股东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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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四条 受影响的类别股东， 无论原来在股东大会上

是否有表决权，在涉及本章程第一百三十三条（二）至（八）、

（十一）至（十二）项的事项时，在类别股东会上具有表决权，

但有利害关系的股东在类别股东会上没有表决权。

前款所述有利害关系股东的含义如下：

（一） 在公司按本章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向全体股东按

照相同比例发出购回要约或者在香港联交所通过公开交易方

式购回自己股份的情况下，“有利害关系的股东” 是指本章程

第六十二条所定义的控股股东；

（二） 在公司按照本章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在香港联交

所外以协议方式购回自己股份的情况下，“有利害关系的股

东” 是指与该协议有关的股东；

（三） 在公司改组方案中，“有利害关系股东” 是指以低

于本类别其他股东的比例承担责任的股东或者与该类别中的

其他股东拥有不同利益的股东。

第一百三十五条 受影响的类别股东， 无论原来在股东大会上

是否有表决权，在涉及本章程第一百三十四条（二）至（八）、

（十一）至（十二）项的事项时，在类别股东会上具有表决权，

但有利害关系的股东在类别股东会上没有表决权。

前款所述有利害关系股东的含义如下：

（一） 在公司按本章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向全体股东按

照相同比例发出购回要约或者在香港联交所通过公开交易方

式购回自己股份的情况下，“有利害关系的股东” 是指本章程

第六十三条所定义的控股股东；

（二） 在公司按照本章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在香港联交

所外以协议方式购回自己股份的情况下，“有利害关系的股

东” 是指与该协议有关的股东；

（三） 在公司改组方案中，“有利害关系股东” 是指以低

于本类别其他股东的比例承担责任的股东或者与该类别中的

其他股东拥有不同利益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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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五条 类别股东会的决议， 应当经根据本章程第一

百三十四条由出席类别股东会议的有表决权的2/3以上的股权

表决通过，方可作出。

第一百三十六条类别股东会的决议，应当经根据本章程第一百

三十五条由出席类别股东会议的有表决权的2/3以上的股权表

决通过，方可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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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五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3年。 董事

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

解除其职务。

股东大会在遵守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可以

以普通决议的方式将任何任期未届满的董事罢免 （但该董事

依据任何合同提出的损害赔偿要求不受此影响）。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

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

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

事职务。

第一百四十六条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

前由股东大会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3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

选连任。

股东大会在遵守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可以

以普通决议的方式将任何任期未届满的董事罢免 （但该董事

依据任何合同提出的损害赔偿要求不受此影响）。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

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

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

事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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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一条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

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

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并符合本公司股份上市

地证券交易所规则关于独立性的规定的董事的董事。

第一百五十二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

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并符

合本公司股份上市地证券交易所规则关于独立性的规定的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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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三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会议，提请股东大会通过有关事项，并

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制订公司的战略规划、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和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以及发行公

司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的方案；

（七 拟订公司重大资产收购和出售、回购本公司股票或合

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

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根据总裁的提

名，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和财务总监等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并决定前述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 决定公司的重要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设

立、合并、分立、重组或解散等事项；

（十四）决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设置和任免专门委员会

负责人；

（十五）向股东大会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和提议撤换独立

董事的议案；

（十六）向股东大会提请聘任、续聘或解聘承办公司审计

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七）听取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裁工作；

（十八）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九）制订股权激励方案；

（二十）除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由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

外，决定公司的其他重大事务；

（二十一） 制定及检讨公司的企业管治政策及常规；

（二十二） 检讨及监察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及持

续专业发展；

（二十三） 检讨及监察公司在遵守法律及监管规定方面

的政策及常规；

（二十四） 制定、检讨及监察雇员及董事的操守准则及合

规手册（如有）；

（二十五） 检讨公司遵守《企业管治常规守则》的情况及

在《企业管治报告》内的披露；

（二十六） 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授予的其它职权；

（二十七） 中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董事会作出前款决议事项，除第（六）、（七）、（十二）项

必须由2/3以上的董事表决同意外， 其余应经全体董事过半数

表决同意。

董事会做出关联交易的决议时，必须由独立董事签字后方

能生效。

董事会决定企业重大问题，应事先听取企业党委的意见。

第一百六十四条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会议，提请股东大会通过有关事项，并

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制订公司的战略规划、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 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和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以及发行公

司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的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资产收购和出售、回购本公司股票或

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

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根据总裁的提

名，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和财务总监等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并决定前述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 决定公司的重要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设

立、合并、分立、重组或解散等事项；

（十四）决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设置和任免专门委员会

负责人；

（十五）向股东大会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和提议撤换独立

董事的议案；

（十六）向股东大会提请聘任、续聘或解聘承办公司审计

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七）听取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裁工作；

（十八）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九）制订股权激励方案；

（二十） 决定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七条第 （三） 项、第

（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购回本公司股份事项；

（二十一） 除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由股东大会决议的

事项外，决定公司的其他重大事务；

（二十二） 制定及检讨公司的企业管治政策及常规；

（二十三） 检讨及监察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及持

续专业发展；

（二十四） 检讨及监察公司在遵守法律及监管规定方面

的政策及常规；

（二十五） 制定、检讨及监察雇员及董事的操守准则及合

规手册（如有）；

（二十六） 检讨公司遵守《企业管治常规守则》的情况及

在《企业管治报告》内的披露；

（二十七） 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授予的其它职权；

（二十八） 中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董事会作出前款决议事项， 除第 （六）、（七）、（十二）、

（二十）项必须由2/3以上的董事表决同意外，其余应经全体董

事过半数表决同意。

董事会做出关联交易的决议时，必须由独立董事签字后方

能生效。

董事会决定企业重大问题，应事先听取企业党委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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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三条 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

核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五个专门委员会，专门委

员会的人员组成与议事规则由董事会另行议定。各专门委员会

对董事会负责，其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核委员会、薪酬

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主席，审核委员会中至少应

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董事会可根据需要设立其他

专门委员会。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是董事会下设的专门工作机

构，为董事会重大决策提供建议或咨询意见。 专门委员会不得

以董事会名义作出任何决议，但根据董事会特别授权，可就授

权事项行使决策权。 五个专门委员会如下：······

第一百八十四条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 风险管理委员会、审

核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五个专门委员会，专门委

员会的人员组成与议事规则由董事会另行议定。各专门委员会

对董事会负责，其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核委员会、薪酬

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主席，审核委

员会中的主席应当为会计专业人士。董事会可根据需要设立其

他专门委员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是董事会下设的专门工作机

构，为董事会重大决策提供建议或咨询意见。 专门委员会不得

以董事会名义作出任何决议，但根据董事会特别授权，可就授

权事项行使决策权。 五个专门委员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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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九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除董

事以外其他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九十条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其他

行政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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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三十二条 公司应当就报酬事项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订立书面合同，并经股东大会事先批准。 书面合同中

至少应当包括下列规定：

（一）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向公司作出承诺，表示遵

守 《公司法》、《特别规定》、《公司章程》、《公司收购及合并

守则》、《股份购回守则》及其他香港联交所订立的规定，并协

议公司将享有本章程规定的补救措施，而该份合同及其职位均

不得转让；

（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向公司作出承诺，表示遵

守及履行本章程规定的其对股东应尽的责任；

（三）本章程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的仲裁条款。

前述报酬事项包括：

（一）作为公司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

（二）作为公司的子公司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的报酬；

（三）为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管理提供其他服务的报酬；及

（四）该董事或者监事因失去职位或者退休所获补偿的款

项。

除按前述合同外，董事、监事不得因前述事项为其应获取

的利益向公司提出诉讼。

公司应当定期向股东披露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从公

司获得报酬的情况。

第二百三十三条 公司应当就报酬事项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订立书面合同，并经股东大会事先批准。 书面合同中

至少应当包括下列规定：

（一）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向公司作出承诺，表示遵

守 《公司法》、《特别规定》、《公司章程》、《公司收购及合并

守则》、《股份购回守则》及其他香港联交所订立的规定，并协

议公司将享有本章程规定的补救措施，而该份合同及其职位均

不得转让；

（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向公司作出承诺，表示遵

守及履行本章程规定的其对股东应尽的责任；

（三）本章程第二百八十五条规定的仲裁条款。

前述报酬事项包括：

（一）作为公司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

（二）作为公司的子公司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的报酬；

（三）为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管理提供其他服务的报酬；及

（四）该董事或者监事因失去职位或者退休所获补偿的款

项。

除按前述合同外，董事、监事不得因前述事项为其应获取

的利益向公司提出诉讼。

公司应当定期向股东披露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从公

司获得报酬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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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九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百六十八条第 （一）、

（二）、（四）、（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

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

会确定的人员组成。 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

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第二百七十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一）、（二）、

（四）、（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15

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

的人员组成。 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

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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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条 公司有本章程第二百六十八条第（一）项情形

的，可以通过修改本章程而存续。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须经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第二百七十一条公司有本章程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一）项情形

的，可以通过修改本章程而存续。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须经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上述对《公司章程》的修订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2日

公司代码：

603826

公司简称：坤彩科技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交所 坤彩科技 603826 报告期内无变化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甜甜 陈漳全

电话 86-0591-85588083 86-0591-85588083

办公地址 福州市元洪投资区（城头） 福州市元洪投资区（城头）

电子信箱 huangtiantian@fjkuncai.com zq@fjkuncai.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651,258,385.64 1,460,640,534.06 1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336,222,881.74 1,297,394,846.02 2.9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7,232,541.44 54,902,348.23 4.24

营业收入 294,640,671.55 287,484,936.24 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1,351,000.54 89,241,337.54 -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0,623,048.06 80,483,281.45 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10 7.17 减少1.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38 0.1907 -8.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38 0.1907 -8.86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7,31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谢秉昆

境内自然

人

48.95 229,083,338 229,083,338 无 0

谢超

境内自然

人

8.76 41,019,137 0 无 0

尤素芳

境内自然

人

4.41 20,661,137 0 质押 20,638,800

邓巧蓉

境内自然

人

3.41 15,954,545 15,954,545 无 0

谢良

境内自然

人

3.41 15,954,545 15,954,545 质押 15,951,000

榕坤投资（福建）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41 15,954,545 15,954,545 无 0

陈积泽

境内自然

人

1.66 7,784,514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

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4 6,254,910 0 无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合顺1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6 4,500,000 0 无 0

孙英

境内自然

人

0.93 4,34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邓巧蓉系谢秉昆之妻，谢良系谢秉昆之子，谢超系谢秉昆

侄儿。 2、上述股东中谢秉昆、谢超、尤素芳同时持有榕坤投资的股权，该

等股东因持股关系而与榕坤投资存在关联关系。 3、除上述关联关系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年上半年，外部政治经济环境错综复杂，国内经济依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面对国际贸易磨擦、贸易

关税提高、原材料涨价等诸多不利条件下，公司董事会及经营层坚持以技术研发为本、降本增效为纲，优化生

产工艺、控制生产成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464.0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9%；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135.1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84%。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65,125.84万元，同比增长

13.0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33,622.29万元，同比增长2.99%。

公司在2019年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推出新产品、加强化妆品级产品等高端产品的推进替代，扩充销售人员

加强直销客户的开发等有效的增加收入措施，在本期玻璃基材、化妆品级等高端产品销售的增加等因素影响

下，公司的毛利率由上年的45.24%上升到本年的47.16%。但因受以下四个因素影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下降了789.03万元，下降比例为8.84%。

一是本期的政府补助收入下降导致其他收益较上年下降了945.61万元； 二是汇兑收益下降和贷款利息支

出增加导致财务费用较上年增加474.57万元； 三是募集资金理财收益下降等导致投资收益较上年下降了

316.42万元；四是公司为扩大业务及二氧化钛、氧化铁销售做准备，销售人员增加而使的薪酬和出差费用增加

及新产品样品费用等增加销售费用301.37万元，受以上四个因素影响利润总额合计2037.97万元。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

项目名称和金额）

2017�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 则

第 24�号———套期保值》 以及 《企业会计准则 第 37�号———金融工具列

报》， 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

会计准则。 本公司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

董事会审批 详见其他说明

其他说明：

（1） 财政部2017年3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

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财会[2017]9号)，

2017年5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公司自 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追溯调整，上述会计

政策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2）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规定进行，本次报表格式会计政策变更，除上述准

则涉及项目变更外，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应收账款” 与“应收票据” 列示，将“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拆分为“应付账款”与“应付票据”列示。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19年合并报表及母公

司报表的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8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未重列。

（1）于2019年1月1日，合并财务报表中金融资产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

和计量的结果对比表：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科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科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49,592,223.75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49,592,223.7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摊余成本 119,629,833.89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9,472,977.52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10,156,856.37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431,229.46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431,229.4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摊余成本 70,404,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70,404,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

益

100,686,986.31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100,686,986.3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摊余成本 76,984,990.76

应付票据 摊余成本 31,730,000.00

应付账款 摊余成本 45,254,990.76

（2）于2019年1月1日，母公司财务报表中金融资产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

类和计量的结果对比表：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科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科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42,654,849.31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42,654,849.31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摊余成本 177,609,731.2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9,472,977.52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68,136,753.68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58,602,614.55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58,602,614.55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摊余成本 70,404,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

益

70,404,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

益

100,686,986.31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100,686,986.31

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

摊余成本 57,211,674.78

应付票据 摊余成本 31,730,000.00

应付账款 摊余成本 25,481,674.78

（3）于2019年1月1日，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下的计量类别，将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新金融工

具准则的账面价值的调节表如下：

新金融工具准则下的计量类别 注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表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表2

表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项目

账面价值

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交易性金融资产(含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018�年 12�月 31�日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含其他流动资产)转入 (原金融工具准

则)

100,686,986.31 100,686,986.31

2019年1月1日 100,686,986.31 100,686,986.3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合计 (新金融

工具准则)

100,686,986.31 100,686,986.31

2018年12月31日，公司持有保本浮动收益的102天理财产品公允价值为人民币100,686,986.31元。执行新

金融工具准则后，由于该理财产品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不符合基本借贷安排，故于2019年1月1日，将此银行理

财产品从“其他流动资产” 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列示为交易性金融

资产。

表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项目

账面价值

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2018年12月31日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含其他流动资产)转入(原金融工

具准则)

70,404,000.00 70,404,000.00

重新计量：由成本计量变为公允价值计量 18,862,422.10 18,862,422.10

2019年1月1日 89,266,422.10 89,266,422.1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含其他流动资产)2018年12月31日 70,404,000.00 70,404,000.00

减： 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金融资产(新金融工具准则)

-70,404,000.00 -70,404,000.00

2019年1月1日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资产

合计(新金融工具准则)

89,266,422.10 89,266,422.10

2018年12月31日， 公司持有的以成本计量的非上市股权投资浙江平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8975%的投资，公允价值为人民币89,266,422.10元，考虑到持有该金融资产的目的并非为短期内出售，不属

于交易性权益工具，即在初始确认时，企业可以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于2019年1月1日，选择将该股权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列示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未发生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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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及材料于2019年8

月12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8月22日上午9:00在福清市元洪投资区公司行政办公楼会议

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谢秉昆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5人，实际出席会议

董事5人。 公司全体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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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及材料于2019年8月

12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9年8月22日上午11:00在福清市元洪投资区公司行政办公楼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怀雁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实际出

席会议的监事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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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

373号）核准，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90,

0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6.79元，截至2017年4月6日止，收到社会公众股东缴入的出资款人民币611,100,

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58,350,000.00元，实际募集的资金人民币552,750,000.00元。 上述募集资金

业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闽华兴所（2017）验字I-001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611,100,000.00

发行费用 58,350,000.00

募集资金净额① 552,750,000.00

加：理财产品投资收益以及银行利息收入② 13,030,724.00

减：累计已投入募投项目金额③ 557,901,215.59

手续费④ 1,955.00

期末募集资金应有余额⑤＝①+②-③-④ 7,877,553.41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期末

结余募集资金

结余总额 7,877,553.41

其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清分行（418273715566） 7,877,550.7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清分行

（350016181070590061660066）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未到期/转回余额 2.68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防范资金使用风险，确保资金使用安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福建坤彩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管理与监督等方面

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严格按照办法的有关规定存放、使用及管理募集资金。

根据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2017年4月10日，公司分别与国

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清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清分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2019年6月30日，本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

用募集资金。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各银行专户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账户名称 账号 余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清分

行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418273715566 7,877,550.7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

清分行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350016181070590061660066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顺利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投

项目，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公司于2017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298,795,573.46元。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并出具了闽华兴所（2017）审核字I-011号专项鉴证报告。公

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7年度全部置换完毕。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于2018年7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安全和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的前

提下，使用不超过1.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在决议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2019年1-6月，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如下：

签约方 产品名称 收益类型 起息日期

投资金额

（万元）

投资期限

（天）

投资收益(万

元)

期末金额

(元)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6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福清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8.11.2 10,000.00 102 118.77

合计 118.77 2.68

注：2019年1-6月， 公司各时点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未超过股东大会对相关事项的授权范

围。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管理和使

用募集资金。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合法、有效，且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不及时、不真实、不

准确、不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信息的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表：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截止日期：2019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5,275.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601.9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5,790.3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

投资

项目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3)

＝(1)-(2)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年产

3 万

吨珠

光材

料项

目

否 55,275.00 55,275.00 55,275.00 9,601.90 55,790.32

-515.32

（注

1）

100.93% 2019.06 7.401.63

不

适

用

合计 55,275.00 55,275.00 55,275.00 9,601.90 55,790.32 -515.32 100.93%

未达

到计

划进

度原

因

（分

具体

募投

项

目）

不适用

项目

可行

性发

生重

大变

化的

情况

说明

不适用

募集

资金

投资

项目

先期

投入

及置

换情

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二）”

用闲

置募

集资

金暂

时补

充流

动资

金情

况

不适用

对闲

置募

集资

金进

行现

金管

理 ，

投资

相关

产品

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三）”

用超

募资

金永

久补

充流

动资

金或

归还

银行

贷款

情况

不适用

募集

资金

结余

的金

额及

形成

原因

不适用

募集

资金

其他

使用

情况

不适用

注1：因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而产生理财收益及资金利息收入，故可用于投资的资金会大于净

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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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半年度和第三季度报告的

更正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31日及2018年10月26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披露了

《坤彩科技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坤彩科技2018年半年度报告》（ 公告编号：2018-039）、《坤彩科

技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告编号：2018-045），现针对2018年半年度和第三季度报告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做出如下更

正说明：

2018年4月，公司实施10转3的年度利润分配，因理解有误，公司在计算2018年半年度和第三季度报告的每

股收益时， 错将转增股本1.08亿股从转增次月开始按2个月和5个月分别计算报告期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

均数，造成了2018年半年报和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不准确，为了让投资者更好的理解，现对2018年半年度和第三季度每股收益更正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半年报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更正前数据 更正后数据 更正前数据 更正后数据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54 0.1907 0.3323 0.29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54 0.1907 0.3323 0.298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2032 0.1720

特此公告。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22日


